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实训教学暂行规定 

 

实训是为强化专业技能训练而安排的实践性教学活动。 

为了加强实训教学管理，保证实训教学质量，现就实训教学的有关问题作如下规定： 

1．独立设置的实训课要制订相应的《实训教学大纲》。《实训教学大纲》应包括：适用

的专业、实训的目的与任务、实训项目与要求、主要仪器设备、考核方式与评分标准等内容。 

未单独设置的课程实训应该将上述内容纳入课程教学大纲中。 

2．每次实训开始之前，有关系部应组织相关教师制定实训方案，实训方案要对实训的目

的、内容、要求、进程安排及考核的标准与方式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便检查实训是否达到预

期的目的。 

实训进程宜采取“围绕总体培训目标划小训练单元，通过单元训练目标的实现，分阶段

实现总体目标”的方式安排；要用“让学生‘学会’了什么，‘能做’什么，能够‘做好’

什么”来检查各单元的训练效果。 

3．实训场地管理部门要按照实训方案的要求，在实训开始之前检查、维护实训所用的设

备，配齐用具，购置耗材，以保证实训时设备完好、用具齐全、耗材够用。 

4．实训开始时，必须首先对学生进行实训动员。讲解实训方案、提出训练要求、宣布考

核标准、强调实训纪律，并要特别强调实训期间的安全注意事项。 

5．实训指导教师除安排校内能胜任该项教学任务的教师担任之外，还可以聘请企事业单

位具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技艺人员）担任。 

实训指导教师负责组织和指导学生完成方案规定的实训任务，解答学生在实训过程中遇

到的疑难问题，指导学生加强技能训练，考核学生的实训成绩，并做好实训总结工作。实训

指导教师应在“实训室记录本”上按日如实填写实训相关信息。 

实训指导教师在实训中遇到重大问题要及时汇报。 

6．学生在实训期间要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按照实训方案的要求进行严格训练。 

实训场地的设备、仪器、工具、耗材等，未经允许不得随意乱动或拿出实训场地；实训

场地的各种设备、电气线路未经允许不得私改乱接；消防设备不得随意搬动，改作它用。杜

绝各类人身设备事故。每天训练结束后，要按照要求将未用完的耗材及所用用具放回规定位

置，进行设备保养，做好实训场地的清洁卫生。 

7．实训结束后，学生要认真撰写实训报告并提交实训作业（作品）。实训报告的内容包

括：实训目的、实训准备、实训要求、实训的步骤及程序、实训结果与结果分析、实训心得、

实训作品的检测数据等。 

8．实训指导教师要依据实训方案的要求和有关教学要求对学生进行实训成绩评定。实训

成绩一般由学生在实训期间的表现、撰写的实训报告、实训后的技能状况与实训作品质量等



部分组成。其中，学生经过训练之后“动作是否规范、技能是否娴熟、结果是否正确”等对

从业岗位的适应程度状况应在成绩中占有较大比例。 

 

 


